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12538][bookmark: _Toc21798][bookmark: _Toc4148]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60%；
(2)提交相关成果资料，待整体项目通过评审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40%。

	2
	服务地点
	芜湖市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10月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13016][bookmark: _Toc27920][bookmark: _Toc25093]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6414][bookmark: _Toc22380][bookmark: _Toc20717]针对芜湖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项目工作目的及合同约定内容，开展项目全过程质量控制工作，包括不低于10%的现场质控及10%的样品检测分析外部质量控制；参与项目总体成果报告编制并提交相关《质量控制报告》；组织召开项目专家评审会。
三、服务需求
1.按照《关于印发《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4)442号）、《芜湖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等文件要求，开展相关质量控制工作。
2.组织人员队伍、建立质量控制机制，按不低于10%的现场质控及10%的样品检测分析外部质量控制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甲方，并监督整改完成。
3.协助甲方编制成果报告及资料整理。
4.按照项目工作要求，编制并提交相关质控报告。
5.组织召开相关方案及成果报告专家评审会。
四、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本项目最高限价为20万元，响应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处理。
2.项目一旦中标，总经费不再调整，报价费用包括人员费、差旅费、专家评审费、相关测试费、车辆费、报告编制费等。
